
转发关于印发《医疗保障行政执法

事项指导目录》的通知

市社保局，各市（区）医保局（分局）：

为全面落实工作责任，有效提高执法效能，切实维护人民群

众合法权益，现将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转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

印发<医疗保障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>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函

〔2020〕33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广东省医疗保障局转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医

疗保障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的通知（粤医保函

〔2020〕339 号）

江门市医疗保障局

2020 年 9 月 2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卫生健康局纪检监察组


	



